
■給付項目：保險標的物毀損滅失之補償及責任保險金；機車火災事故損失保險金；清潔費用、金融、信用卡及證件重製費用、租屋仲介費用、搬遷費用、生活不便補助金；家事代勞費用保險金、財物損失保險金；建築物毀損滅失

■臺灣產物居家綜合保險備查文號：臺灣產物居家綜合保險/112.06.14產精算字第1120001591號函備查、臺灣產物住宅火險續保約定附加條款/103.09.12產企字第1030001673號函備查、臺灣產物家事代勞費用附
加條款/103.09.12產企字第1030001682號函備查、臺灣產物住宅災害費用補償附加條款/108.11.29產精算字第1080002972號函備查、臺灣產物擴大承保機車火災事故附加條款/103.09.12產企字第1030001685
號函備查、臺灣產物住家綠能升級附加條款/108.11.14產精算字第1080002827號備查、臺灣產物住宅地震超額保障附加條款/105.10.18產精算字第1050002014號函備查

註 1：此為本專案列示之保險金額，實際投保金額仍需視客戶需求而定，惟承保之建築物保額需為 30萬（含）以上。
註 2：家庭成員係指列名被保險人及列名被保險人之配偶、子女、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之親屬等家庭生活成員，前述所指列名被保險人係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被保險人本人。
註 3：賠償金額為理賠金額×1.5倍，若賠償金額超過火險保額，本公司賠償金額以火險保額為限。
註 4：建築物年份需為民國 89年之後建造，民國 89年以前請洽服務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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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保險項目 專案組合
新台幣 150 萬元

新台幣 20 萬元

新台幣 200 萬元（註 1）

建築物保額金額之 30%，最高新台幣 80 萬元為限

每一事故每日最高新台幣 5,000 元（賠償總額以新台幣 20 萬元為限）
1.金銀條塊及其製品、珠寶、首飾、皮草衣飾 每件物品最高賠償新台幣 1 萬元
2.書籍 每件物品最高賠償新台幣 1,000 元
3.鐘錶 每件物品最高賠償新台幣 2,000 元

1.工作地點內個人財物保障 全年最高賠償總額新台幣 2 萬元

2.出差期間個人財物保障 全年最高賠償總額新台幣 2 萬元

3.暫時性物品搬遷保障 全年最高賠償總額新台幣 10 萬元

4.租賃地點內個人財物保障 全年最高賠償總額新台幣 10 萬元

5.生活急需補助金 全年最高賠償總額新台幣 1 萬元

住宅玻璃保險
（自負額新台幣 1,000 元）

因突發意外事故所致承保之玻璃損失 每一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1萬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計賠償金額最高以新台幣2萬元為限

住宅颱風及洪水災害
補償保險

1.第一區（新竹縣（市）、臺中市、嘉義縣（市）、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新台幣9,000元
2.第二區（臺北市、新北市、臺南市、高雄市、桃園市、澎湖縣、金門馬祖地區）：新台幣8,000元
3.第三區（基隆市、宜蘭縣、花蓮縣、臺東縣、屏東縣）：新台幣7,000元

每部機車最高新台幣 6 萬元，最低新台幣 2,000 元

1.清潔費用 實支實付，最高新台幣 3 萬元

2.金融、信用卡及證件重製費用 實支實付

3.租屋仲介費用 實支實付，最高新台幣 5 萬元

4.搬遷費用 實支實付，最高新台幣 10 萬元

5.生活不便補助金 每日定額新台幣 3,000 元，最高給付 30 日

每日限額新台幣 1,000 元，最高給付 90 日

住家綠能升級 以綠能建材設備修復或重建保險標的物損失 同建築物保額（註 3）
保額上限：建築物本體造價總額與地震基本保險保額之差額

承保範圍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住宅建築物因約定之地震事故所致之全損

臨時住宿費用

家事代勞費用

保險標的物直接因颱風或洪水事故發生損失

住宅地震超額保障（註 4）

擴大保障

擴大承保機車火災事故

住宅災害
費用補償

每一人體傷及死亡責任保險新台幣 100 萬元
每一事故體傷及死亡責任保險新台幣 1,000 萬元
每一事故財物損害責任保險新台幣 100 萬元
保險期間內之最高賠償金額新台幣 2,000 萬元
住院慰問金每次意外事故每人新台幣 1 萬元
身故慰問金每次意外事故每人新台幣 10 萬元

動產
自動擴大承保

每一竊盜事故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15 萬元為限；保險期間內累計最高賠償金額以新台幣 45 萬元為限

訪客及第三人
責任保險

（無自負額）

因保險標的物所在處所內所發生之意外事故

因日常活動所引起之意外事故（家庭成員日常生活責任保險）
（註 2）

住院及身故慰問金之給付不包含在損害賠償金或和解金內

財產損失保險

承保之建築物

承保之動產

臨時住宿費用

竊盜
（無自負額）

加 購 項 目

11大

本商品及簡介由臺灣產物保險發行與製作，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

透過「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行銷通路並代理其保險商品，

惟承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臺灣產物保險負責。

居家綜合保險專案

13+2大 承 保 範 圍 額 外 保 障

慰問金
補助

工作地點內
個人財物保障

出差期間
個人財物保障

暫時性物品
搬遷保障

租賃地點內
個人財物保障

生活急需
補助金

清除費用 臨時住宿
費用

擴大承保
機車火災事故

住宅災害
費用補償

家事代勞
費用

火災 住宅颱風及
洪水災害補償

個人
責任保險

航空器及
其零配件
之墜落

機動車輛
碰撞

意外事故
所致之煙燻

罷工、暴動、
民眾騷擾、

惡意破壞行為

住宅
玻璃保險

綠能升級 超額地震

地震基本 訪客及
第三人責任

閃電雷擊 竊盜 爆炸

加 購 加 購

動產擴大承保範圍（以下保障）

商品特色



詳情請洽服務人員：

臺灣土地銀行保險代理部

292HCF08(11208)-161臺廣第23071號

總保費

500,000
1,000,000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4,500,000
5,000,000
5,500,000
6,000,000
6,500,000

地震超額保額

608
1,216
1,824
2,432
3,041
3,649
4,257
4,865
5,473
6,081
6,689
7,297
7,905

保費2,580
2,681
2,782
2,883
2,984
3,085
3,185
3,286
3,387
3,488
3,589
3,690
3,790
3,891

14 樓（含）以下

45
60
76
91

106
121
136
151
166
181
197
212
227
242

14 樓（含）以下

2,565
2,662
2,759
2,856
2,953
3,050
3,147
3,244
3,341
3,439
3,536
3,633
3,730
3,827

15 - 24 樓

44
58
73
87

102
116
131
146
160
175
189
204
218
233

15 - 24 樓

2,582
2,684
2,785
2,887
2,988
3,090
3,191
3,293
3,394
3,495
3,597
3,698
3,800
3,901

25 樓（含）以上

46
61
76
91

107
122
137
152
167
183
198
213
228
243

25 樓（含）以上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3,000,000
3,500,000
4,000,000
4,500,000
5,000,000
5,500,000
6,000,000
6,500,000
7,000,000
7,500,000
8,000,000

建築物保額
總樓層

住家綠能升級 加 購
住宅地震超額保障 加 購

上述保費係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保額 150 萬元計算，保額不足 150 萬元者，請洽服務窗口另行報價。
本專案以住宅建築等級特一等、特二等為適用對象。

單位：新台幣元

1. 本商品經臺灣產物保險（股）公司合格簽署人員檢視其內容業已符合保險精算原則及保險法令，惟為確保權益，基於保險業與消費者衡平對等原則，消費者仍應詳加閱讀保險單
條款與相關文件，審慎選擇保險商品。本商品如有虛偽不實或違法情事，應由臺灣產物保險（股）公司及負責人依法負責。欲查詢臺灣產物保險（股）公司銷售商品之相關資訊可
至下列網址：https://www.tfmi.com.tw 或至臺灣產物保險（股）公司總分支機構查閱及索取書面文件。免費申訴電話：0809-068-888。

2. 本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有本商品最後承保與否之權利 。
3. 消費者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如欲詳細了解本商品，請洽土地銀行保險專屬櫃檯或臺灣產物電話客服中心（免付費電話：0809-068-888）或至企業網站（網址：
<https://www.tfmi.com.tw>）查詢。

4.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費用率（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 44.5%，最低 15%；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臺灣產物保險（股）公司免付費
電話：0809-068-888 或網站（網址：https://www.tfmi.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含竊盜損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 15 萬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賠償金
額最高 45萬元，珠寶、書籍、首飾等可限額賠償，且無自負額

含竊盜損失，每一次事故賠償金額以 15 萬為限，保險期間內累積賠償金
額最高 30萬元為限，且每一事故自負額 5,000 元

擴大承保工作場所、出差期間、租賃地點內的個人財物、暫時性物品搬
遷保障及生活急需補助金

無

因住所內發生的意外事故或日常活動引起意外事故導致第三人體傷、死
亡或財損

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或意外事故所致煙燻，導致第三人體傷、死亡
或財損

無自負額 自負額：每一事故體傷 2,000 元，每一事故財損 10,000 元

慰問金補助 無

住宅玻璃保險

住宅颱風及洪水災害
補償保險

住宅災害費用補償：
除一般住宅火險承保範圍外並增加承保因地震及地震引起火災、爆炸、
海嘯等導致標的物損毀，給付項目同一般住宅火險項目，部分項目提高
理賠金額

額外費用：
因火災、閃電雷擊、爆炸及竊盜等導致標的物發生損失

擴大承保機車火災事故

家事代勞費用

住家綠能升級

住宅地震超額保障

第三人責任險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臨時住宿費用（最高給付 20萬）

財產損失保險

住宅火災保險（含動產及不動產）

臨時住宿費用（最高給付 20萬）

意外事故所致玻璃損失（自負額新台幣 1,000 元）

颱風或洪水事故導致標的物損毀，以建築物所在地區限額賠償

加購項目
無

擴大保障

保險項目 居家守護神 一般住宅火險

客戶填寫要保文件1 傳真要保文件至臺灣產物保險並完成
土銀管理系統領件作業
(正本要保文件請再郵寄至臺灣產物保險)

2 經臺灣產物保險承保後，
簽發保單及收據

3

費率表

居家守護神 V.S 一般住宅火險
勝

注意事項

小明有一間房屋，該建築年份 110 年，且總樓高 14 樓，建築物保額
約 200 萬元，小明想為自己的房屋獲得更完整保障，欲購買居家守
護神專案，並包含綠能升級、地震超額保障內容，請問總保費 ?

Q 總保費為 3,349 元。計算方式：
（1）居家守護神專案建築物保額 200 萬元，保費 2,681 元
（2）綠能升級保額 200 萬元，保費 60 元
（3）地震超額保額 50 萬元（保額上限為建築物保額與基本

地震保額差額），保費 608 元
（4）合計保費為（1）+（2）+（3）= 3,349 元

A範例說明

投保流程

加 購 項 目


